
在台居留藏胞申請就業訓練補助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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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填具或開立之推介訓練單， 

謹供本會作為該項訓練係由就業服務機構所 
推介，推介方式不限於一定書面形式，訓練 
所需費用均由本會依本會訂定補助原則負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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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公立就業服務機

構，於本會「在台

居留就業訓練給付

申請書及收據」之

推介訓練單位備註

欄內填上訓練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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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蒙藏委員會提出

申請就業生活津貼 
1. 持憑繳費收據

正本 
2. 給付申請書及

收據 
3. 居留證影本 
4. 掛號郵寄或親

自送件 
5. 七個工作日撥

入指定帳戶 


